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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西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

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

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
陕人社发〔2022〕18 号

各市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,

国家税务总局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、韩城市税务局、

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

等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31 号）文件，现就扩大阶段

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（以下称

三项社会保险费）政策实施办法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。我省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

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业所属企业及 17 个扩围行业（扩围行业具

体名单附后）所属困难企业，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

费部分。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应以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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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依据。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，可实行告知承

诺制，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

任。

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、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

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，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

费单位缴费部分。参保企业划型原则上按照 2020 年度实施阶段

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的划型结果（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数

据库标识）执行，企业对划型有异议的及新参保企业，按照工信

部等部委关于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有关规定诚信申报。参加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

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企业缓缴办法

执行。

二、实施期限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

年年底，原明确的 5 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相应延长至

2022 年年底。工伤、失业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1 年，其中原

明确的 5 个特困行业所属企业及 17 个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失

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至 2023 年 4 月；生产经营

困难的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等缓缴实施期

限至 2022 年 12 月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和利息。

三、认定标准。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是指 2021 年 12 月以来，

累计出现 1 个（含）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市域内，采取封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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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措施的县（市、区）（以县级及以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

室发布的通知公告为准）。

困难企业是指 2021 年度处于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状态、

2022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暂时困难，出现亏损且无力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或单位。

四、办理流程。缓缴社会保险费坚持自愿原则。企业通过人

社公共服务平台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申请，系统

自动审核。也可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线下申请，窗口受理后系统

自动审核。困难企业同时作出书面承诺，留存亏损月份的相关财

务报表以备查，对承诺信息承担法律责任，谎报信息及提供虚假

承诺造成基金损失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各级人社、税务

部门要加强事后监督检查，对作出承诺但经查不符合条件的企

业，要及时追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。

五、补缴费款。申请缓缴的企业或单位应在 2023 年 1 月起

分期或一次性补缴清缓缴的三项社会保险费款，最迟于 2023 年

6 月底前补缴到位，税务部门应及时提醒企业补缴。逾期未缴纳

的，按规定加收滞纳金。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,提前申报缴纳费

款，税务部门应及时征收。企业依法注销的，应当在注销前缴纳

费款，相关部门按照注销流程及时办理。

六、权益保障。申请缓缴的企业或单位，要依法履行代扣代

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，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工个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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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。缓缴期限内，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、办理关系转移等业务

的，单位应为其补齐缓缴的养老保险费。

七、工作要求。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是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援企纾困、兜底保障的重要举措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、

精心组织，简化办事流程，大力推行“网上办”等不见面服务方

式，要同向发力、分工负责、协同配合，加强数据信息共享，及

时掌握企业所属行业信息，为申请缓缴的企业提供高效服务。同

时，应加强风险防控，畅通举报投诉线上线下双渠道，加强基金

收支情况监测，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。各市（区）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建立调度制度，做好数据统计，每月 5 日前

将缓缴企业名单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附件：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西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

2022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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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

农副食品加工业

纺织业

纺织服装、服饰业

造纸和纸制品业

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

医药制造业

化学纤维制造业

橡胶和塑料制品业

通用设备制造业

汽车制造业

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

仪器仪表制造业

社会工作

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和录音制作业

文化艺术业

体育

娱乐业


